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Q000-A110104Z(姓名、年籍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謝信義律師

訴訟參與人  BQ000-A110104(姓名、年籍均詳卷)

代  理  人  陳家宜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

字第58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BQ000-A110104Z無罪。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

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刑法第225

條之罪，為性侵害犯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

第2條定有明文。所謂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

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

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而被告BQ000-A1

10104Z（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Z男）本案所犯是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所定性侵害犯罪，依法應就告訴人BQ000

-A110104(民國85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 )及

足以辨別甲 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遮蔽，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Z男與告訴人甲 之母BQ000-A110104B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越南籍，下稱乙 )結婚後，於95年3

月22日將告訴人甲 自越南接至臺灣定居，並由被告Z男收養

告訴人甲 為養女。被告Z男於95年9月11日後不詳時間，於

告訴人甲 放學回家後，在其位於屏東縣住處(地址詳卷)告

訴人甲 房間內，基於乘機猥褻之犯意，利用告訴人甲 熟睡

對外界事物無法正常感知，以手伸入告訴人甲 的內褲內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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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陰蒂，而為猥褻行為1次。因認被告Z男涉犯刑法第225條

第2項乘機猥褻罪，並因告訴人甲 於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

人，故被告Z男本案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二、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謂

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

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

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

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

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㈡告訴人之告

訴，是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

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

00號判例意旨參照。㈢性侵案件之被害人證言雖非不能作為

證據，但應有補強證據資以補強其證言。此之補強證據，必

須係與被害人陳述被害之經過有關聯性，但與被害人證言不

具同一性之別一證據，始具適格性。故如以其他證人資為補

強被害人之證言者，即應就該證人之「證詞組合」分別其內

容類型而為不同之評價，其被評定為與被害人之陳述具有同

一性或重複性之「累積證據」（如轉述被害人陳述其被害經

過之傳聞供述），即非適格之補強證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是以被告於偵訊之供

述，證人即告訴人甲 (下稱告訴人)於偵訊之證述，證人乙

於偵訊之證述，告訴人手繪之現場位置圖、性侵害案件通報

表、屏東縣政府110年12月27日屏府社工字第11060433100號

函暨函附屏東縣政府保護性個案心理諮商接案表為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與證人乙 結婚後，有於95年間收養告訴人

為養女，三人同住於屏東縣住處，惟否認有乘機猥褻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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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辯稱：「我進到甲 房間都是為了教他功課，有時進房

間時甲 已經在睡覺了，假設被子或衣服沒蓋好，我會幫他

把棉被蓋好、衣服拉好，但我沒有起訴書寫的把手伸進甲

內褲撫摸甲 陰蒂的行為」。

五、經查：

　㈠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有明顯歧異、瑕

疵，實難遽採： 

　⒈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大約95年至96年間，我來臺灣半年

後，當時我國小三年級，我來臺灣有重讀三年級，中午放

學，我在3樓房間睡覺等吃午餐，Z男在1樓煮飯，之後我聽

到房門打開的聲音，我當時躺在床上睡覺被驚醒，我知道Z

男走進來，我以為是來叫我吃飯，但他沒有叫我，我覺得奇

怪，沒有張開眼睛，我感覺Z男站在我床邊，之後Z男把手伸

入我短袖上衣，當時我沒穿內衣，他直接摸在我胸部上，接

著Z男把手往下伸到我內褲內用手指摸我的陰蒂，我很害怕

不敢動，時間約有2分鐘左右，之後Z男沒有離開房間，我偷

偷睜開眼睛看到Z男站在窗戶邊看外面，之後Z男才離開房

間。(警卷第3頁至第4頁)」告訴人於偵訊時證稱：「我國小

三年級時，中午放學Z男到我房間，那時我在睡覺，並沒有

睜開眼睛，我感覺有人開門進來，然後Z男伸手進我內褲裡

面摸我的陰蒂，約摸了2、3秒鐘，他的手就伸出來了，我稍

微看了一下，我看到Z男站在我房間的窗邊。我不太記得Z男

除了摸我下體外，有沒有摸我的胸部，我只記得他有摸我下

體。(偵卷第25頁)」告訴人於審理時證稱：「我不記得是我

國小三年級還是四年級時發生起訴書寫的這件事情，是我來

臺灣一年以內就發生了，Z男除了摸我陰蒂1至2秒之外，沒

有其他舉動，Z男沒有摸我胸部。(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

頁、第156頁至第157頁)」

　⒉告訴人對於被告本案犯行之描述，關於被告在觸摸告訴人陰

蒂之前，有無觸摸告訴人胸部一節，告訴人於警詢時稱被告

是先摸其胸部，才摸其陰蒂；告訴人於偵訊時則稱忘記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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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摸其陰蒂外，有無摸其胸部；於審理時則明確表示被告只

有摸陰蒂，沒有摸胸部，前後三次證述均不一致，證述已有

瑕疵。另外，告訴人於警詢時稱犯行過程約有2分鐘，偵

訊、審理時則稱約2、3秒，關於犯罪行為時間長短的形容亦

有落差。

　⒊上開歧異之處，已非細微的細節遺忘或錯置，而是明顯的證

述瑕疵，因此告訴人之證述是否可以採信，有所疑義。

　㈡告訴人、證人乙 就告訴人何時向證人乙 透漏曾被被告猥褻

一事，其二人所述時間點並不一致：

　⒈告訴人於偵訊、審理時證稱：「事情發生那天我就告訴乙

了。(偵卷第26頁，本院卷第156頁)」

　⒉惟證人乙 於警詢時證稱：「我印象中甲 是在大概97年跟我

說他被Z男侵害。(警卷第7頁)」證人乙 於偵訊時又證稱：

「甲 讀國小這段時間沒有告訴過我他被Z男猥褻的事，甲

是讀國中時才跟我講Z男摸過他的下體。(偵卷第14頁)」

　⒊勾稽告訴人所述其來臺灣的時間為95年(本院卷第157頁)，

再觀諸告訴人的小學學生學籍記錄表、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

果各1份(不得閱卷第139頁、第159頁)，告訴人是在95年3月

22日被被告收養，在臺灣的入學時間是95年9月11日，95學

年度為國小四年級、96學年度為國小五年級。

　⒋而告訴人稱其來臺灣後半年至一年以內，遭被告撫摸陰蒂

(警卷第3頁，本院卷第156頁)，而事發當日告訴人就有向證

人乙 陳述此事，則告訴人告訴證人乙 之時間應該約為95、

96年間。而證人乙 卻稱是97年間(即告訴人五、六年級

時)、告訴人讀國中時(即98至100學年度間)，不僅證人乙

前後兩次陳述時間點自相矛盾，且告訴人、證人乙 所述時

間點亦有落差，落差幅度不小。

　⒌縱使先不論證人乙 上述證述瑕疵，證人乙 上開證述至多僅

能證明告訴人曾經向證人乙 反應有遭被告撫摸陰蒂一事，

非屬足夠強力之之補強證據。

　㈢告訴人、證人乙 就證人乙 曾於告訴人睡覺時觸摸告訴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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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描述差異甚大：

　⒈證人乙 於警詢時證稱：「有次中午，我看到甲 在睡午覺，

我想測試他熟睡的程度，看他如果被摸會不會警醒，我就

摸、拉甲 衣服，摸甲 肚臍下面，但是甲 都沒有反應，我

就下去煮飯了，我後來跟甲 說我有摸他，但甲 一直覺得是

Z男摸他，覺得我在為Z男卸責。(警卷第6頁至第7頁)」證人

乙 於偵訊時證稱：「甲 讀國小六年級時，有一次我從公園

回來，去三樓找甲 ，甲 房門沒關好，我進去看甲 在睡

覺，衣服有掀起來，我就摸甲 肚子，他沒反應，我就把甲

衣服拉下來，去摸他身體，但是甲 都沒反應，還是在睡

覺，我就伸手到甲 褲子裡摸到他的陰毛，他還是沒反應。

甲 讀國中時跟我說Z男摸過他下體，我認為甲 說的是我摸

他的那次，我就跟甲 說那一次是我摸的，但是甲 不相信。

(偵卷第13頁至第14頁)」

　⒉告訴人於審理時證稱：「我告訴乙 Z男摸我後的半年內，有

一次乙 想確認我到底有無睡著，所以乙 有在我睡覺時進我

房間，我從呼吸聲聽得出來是乙 進來，因為Z男是老人，呼

吸聲很明顯可以區分，因為是乙 進來，我沒有睜開眼睛，

乙 有摸我胸部，也有把手伸到我褲子裡面，就是內褲跟外

褲中間，但並沒有摸到陰毛跟陰蒂。(本院卷第155頁、第15

7頁至第158頁)」

　⒊告訴人、證人乙 均稱曾有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睡著後警覺心

一事，惟告訴人所述此事發生時間推算約莫為96年左右，而

證人乙 卻稱此事發生在告訴人國小六年級時(即97、98年

間)，時間點顯有落差。關於證人乙 測試時，觸碰告訴人身

體何部位，告訴人稱是胸部、把手伸入外褲、內褲之間，沒

有碰到陰毛；但是證人乙 卻稱是摸肚子、肚臍以下、摸陰

毛，其2人所述身體部位亦不相符。

　⒋關於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告訴人將此事評價為

「告訴人將被告本案犯行告訴證人乙 後，證人乙 事後實驗

告訴人警覺心。(本院卷第156頁)」亦即告訴人先將被告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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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告知證人乙 ，才發生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之事，且被告本

案犯行及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明顯為兩個事件而非

同一。但證人乙 就此事之評價為「我在甲 國小六年級時測

試甲 ，甲 國中時跟我說他被Z男摸，我跟甲 說那次是我摸

的，但甲 不相信。(偵卷第13頁至第14頁)」亦即時序上是

先發生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告訴人才告知證人

乙 有遭被告觸摸陰蒂之事，且照證人乙 之說法，是告訴人

誤將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誤會為被告有本案犯

行。

　⒌綜合上述，告訴人、證人乙 ，就證人乙 曾經測試告訴人入

睡後警覺心如何而觸摸告訴人一事，對於①發生的時間為

何、②證人乙 觸摸告訴人之身體部位為何、③告訴人是否

將證人乙 之測試誤會為被告有本案犯行、④是證人乙 先觸

摸告訴人抑或是告訴人先向證人乙 反應被告犯行，其2人所

述差異甚大，證人乙 此部分證據不足以作為本案之補強證

據。

　㈣至於屏東縣政府保護性個案心理諮商接案表、屏東縣政府保

護性個案心理諮商輔導個案紀錄、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高雄

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摘要表、護理紀

錄，有紀錄告訴人自110年4月起詳細的諮商、就診、住院紀

錄。觀諸此部分紀錄可知，告訴人有面對家庭、學業、工

作、感情等各種情況，壓力來源不一而足。而公訴意旨所指

被告本案犯行時間迄告訴人接受諮商、診斷、治療的時間約

莫相隔16年之久，兩者之間因果關係可否證明，或著在此16

年之間，告訴人之心理狀況有因為種種家庭、學業、工作、

感情等因素影響，已屬不得而知。是否能藉此部分證據佐證

告訴人上開指述情節之可信性，已非無疑義。

六、至檢察官、代理人另聲請對告訴人實施心理衡鑑，檢察官聲

請傳喚輔導社工作證(本院卷第161頁)。就心理衡鑑部分，

因目前卷內已經有告訴人詳細的諮商、就診、住院紀錄，就

告訴人心理、精神狀況相關資料已屬齊備，且上開資料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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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待證事實之間，有如理由欄貳、五、㈣所述問題，故本院

認為並無再對告訴人實施心理衡鑑之必要。而檢察官、代理

人上述希望再調查的證據，都是希望有補強證據來支持告訴

人之證述，惟綜合本案各項證據調查結果，就犯罪構成要件

事實的證明已屬不足，仍存有合理懷疑如前述，在犯罪構成

要件事實證明不足之狀況下，應無再調查有無其他補強證據

之必要，故本院未予調查，併此敘明。 

七、綜合上述，因告訴人之證述前後歧異，且本案除告訴人之證

述外，並無其他證明力夠強的補強證據足以佐證補強，檢察

官之舉證不足以證明被告確實有於本案時地觸摸告訴人陰蒂

之行為。公訴人遽論被告本案犯行，並非無疑，仍有合理之

懷疑存在，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說服本院對被

告形成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判例、判決意旨，自應為其無

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央鄉提起公訴，檢察官潘國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以齊

　　　　　　　　　                  法  官  吳品杰

　　　　　　　　　                  法  官  粘凱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李家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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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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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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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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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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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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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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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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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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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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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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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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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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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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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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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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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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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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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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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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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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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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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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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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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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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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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Q000-A110104Z(姓名、年籍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謝信義律師
訴訟參與人  BQ000-A110104(姓名、年籍均詳卷)
代  理  人  陳家宜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58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BQ000-A110104Z無罪。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刑法第225條之罪，為性侵害犯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第2條定有明文。所謂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而被告BQ000-A110104Z（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Z男）本案所犯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所定性侵害犯罪，依法應就告訴人BQ000-A110104(民國85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 )及足以辨別甲 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遮蔽，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Z男與告訴人甲 之母BQ000-A110104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越南籍，下稱乙 )結婚後，於95年3月22日將告訴人甲 自越南接至臺灣定居，並由被告Z男收養告訴人甲 為養女。被告Z男於95年9月11日後不詳時間，於告訴人甲 放學回家後，在其位於屏東縣住處(地址詳卷)告訴人甲 房間內，基於乘機猥褻之犯意，利用告訴人甲 熟睡對外界事物無法正常感知，以手伸入告訴人甲 的內褲內撫摸陰蒂，而為猥褻行為1次。因認被告Z男涉犯刑法第225條第2項乘機猥褻罪，並因告訴人甲 於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人，故被告Z男本案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二、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㈡告訴人之告訴，是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意旨參照。㈢性侵案件之被害人證言雖非不能作為證據，但應有補強證據資以補強其證言。此之補強證據，必須係與被害人陳述被害之經過有關聯性，但與被害人證言不具同一性之別一證據，始具適格性。故如以其他證人資為補強被害人之證言者，即應就該證人之「證詞組合」分別其內容類型而為不同之評價，其被評定為與被害人之陳述具有同一性或重複性之「累積證據」（如轉述被害人陳述其被害經過之傳聞供述），即非適格之補強證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是以被告於偵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甲 (下稱告訴人)於偵訊之證述，證人乙 於偵訊之證述，告訴人手繪之現場位置圖、性侵害案件通報表、屏東縣政府110年12月27日屏府社工字第11060433100號函暨函附屏東縣政府保護性個案心理諮商接案表為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與證人乙 結婚後，有於95年間收養告訴人為養女，三人同住於屏東縣住處，惟否認有乘機猥褻之行為，辯稱：「我進到甲 房間都是為了教他功課，有時進房間時甲 已經在睡覺了，假設被子或衣服沒蓋好，我會幫他把棉被蓋好、衣服拉好，但我沒有起訴書寫的把手伸進甲 內褲撫摸甲 陰蒂的行為」。
五、經查：
　㈠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有明顯歧異、瑕疵，實難遽採： 
　⒈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大約95年至96年間，我來臺灣半年後，當時我國小三年級，我來臺灣有重讀三年級，中午放學，我在3樓房間睡覺等吃午餐，Z男在1樓煮飯，之後我聽到房門打開的聲音，我當時躺在床上睡覺被驚醒，我知道Z男走進來，我以為是來叫我吃飯，但他沒有叫我，我覺得奇怪，沒有張開眼睛，我感覺Z男站在我床邊，之後Z男把手伸入我短袖上衣，當時我沒穿內衣，他直接摸在我胸部上，接著Z男把手往下伸到我內褲內用手指摸我的陰蒂，我很害怕不敢動，時間約有2分鐘左右，之後Z男沒有離開房間，我偷偷睜開眼睛看到Z男站在窗戶邊看外面，之後Z男才離開房間。(警卷第3頁至第4頁)」告訴人於偵訊時證稱：「我國小三年級時，中午放學Z男到我房間，那時我在睡覺，並沒有睜開眼睛，我感覺有人開門進來，然後Z男伸手進我內褲裡面摸我的陰蒂，約摸了2、3秒鐘，他的手就伸出來了，我稍微看了一下，我看到Z男站在我房間的窗邊。我不太記得Z男除了摸我下體外，有沒有摸我的胸部，我只記得他有摸我下體。(偵卷第25頁)」告訴人於審理時證稱：「我不記得是我國小三年級還是四年級時發生起訴書寫的這件事情，是我來臺灣一年以內就發生了，Z男除了摸我陰蒂1至2秒之外，沒有其他舉動，Z男沒有摸我胸部。(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頁、第156頁至第157頁)」
　⒉告訴人對於被告本案犯行之描述，關於被告在觸摸告訴人陰蒂之前，有無觸摸告訴人胸部一節，告訴人於警詢時稱被告是先摸其胸部，才摸其陰蒂；告訴人於偵訊時則稱忘記被告除摸其陰蒂外，有無摸其胸部；於審理時則明確表示被告只有摸陰蒂，沒有摸胸部，前後三次證述均不一致，證述已有瑕疵。另外，告訴人於警詢時稱犯行過程約有2分鐘，偵訊、審理時則稱約2、3秒，關於犯罪行為時間長短的形容亦有落差。
　⒊上開歧異之處，已非細微的細節遺忘或錯置，而是明顯的證述瑕疵，因此告訴人之證述是否可以採信，有所疑義。
　㈡告訴人、證人乙 就告訴人何時向證人乙 透漏曾被被告猥褻一事，其二人所述時間點並不一致：
　⒈告訴人於偵訊、審理時證稱：「事情發生那天我就告訴乙 了。(偵卷第26頁，本院卷第156頁)」
　⒉惟證人乙 於警詢時證稱：「我印象中甲 是在大概97年跟我說他被Z男侵害。(警卷第7頁)」證人乙 於偵訊時又證稱：「甲 讀國小這段時間沒有告訴過我他被Z男猥褻的事，甲 是讀國中時才跟我講Z男摸過他的下體。(偵卷第14頁)」
　⒊勾稽告訴人所述其來臺灣的時間為95年(本院卷第157頁)，再觀諸告訴人的小學學生學籍記錄表、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各1份(不得閱卷第139頁、第159頁)，告訴人是在95年3月22日被被告收養，在臺灣的入學時間是95年9月11日，95學年度為國小四年級、96學年度為國小五年級。
　⒋而告訴人稱其來臺灣後半年至一年以內，遭被告撫摸陰蒂(警卷第3頁，本院卷第156頁)，而事發當日告訴人就有向證人乙 陳述此事，則告訴人告訴證人乙 之時間應該約為95、96年間。而證人乙 卻稱是97年間(即告訴人五、六年級時)、告訴人讀國中時(即98至100學年度間)，不僅證人乙 前後兩次陳述時間點自相矛盾，且告訴人、證人乙 所述時間點亦有落差，落差幅度不小。
　⒌縱使先不論證人乙 上述證述瑕疵，證人乙 上開證述至多僅能證明告訴人曾經向證人乙 反應有遭被告撫摸陰蒂一事，非屬足夠強力之之補強證據。
　㈢告訴人、證人乙 就證人乙 曾於告訴人睡覺時觸摸告訴人以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描述差異甚大：
　⒈證人乙 於警詢時證稱：「有次中午，我看到甲 在睡午覺，我想測試他熟睡的程度，看他如果被摸會不會警醒，我就摸、拉甲 衣服，摸甲 肚臍下面，但是甲 都沒有反應，我就下去煮飯了，我後來跟甲 說我有摸他，但甲 一直覺得是Z男摸他，覺得我在為Z男卸責。(警卷第6頁至第7頁)」證人乙 於偵訊時證稱：「甲 讀國小六年級時，有一次我從公園回來，去三樓找甲 ，甲 房門沒關好，我進去看甲 在睡覺，衣服有掀起來，我就摸甲 肚子，他沒反應，我就把甲 衣服拉下來，去摸他身體，但是甲 都沒反應，還是在睡覺，我就伸手到甲 褲子裡摸到他的陰毛，他還是沒反應。甲 讀國中時跟我說Z男摸過他下體，我認為甲 說的是我摸他的那次，我就跟甲 說那一次是我摸的，但是甲 不相信。(偵卷第13頁至第14頁)」
　⒉告訴人於審理時證稱：「我告訴乙 Z男摸我後的半年內，有一次乙 想確認我到底有無睡著，所以乙 有在我睡覺時進我房間，我從呼吸聲聽得出來是乙 進來，因為Z男是老人，呼吸聲很明顯可以區分，因為是乙 進來，我沒有睜開眼睛，乙 有摸我胸部，也有把手伸到我褲子裡面，就是內褲跟外褲中間，但並沒有摸到陰毛跟陰蒂。(本院卷第155頁、第157頁至第158頁)」
　⒊告訴人、證人乙 均稱曾有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睡著後警覺心一事，惟告訴人所述此事發生時間推算約莫為96年左右，而證人乙 卻稱此事發生在告訴人國小六年級時(即97、98年間)，時間點顯有落差。關於證人乙 測試時，觸碰告訴人身體何部位，告訴人稱是胸部、把手伸入外褲、內褲之間，沒有碰到陰毛；但是證人乙 卻稱是摸肚子、肚臍以下、摸陰毛，其2人所述身體部位亦不相符。
　⒋關於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告訴人將此事評價為「告訴人將被告本案犯行告訴證人乙 後，證人乙 事後實驗告訴人警覺心。(本院卷第156頁)」亦即告訴人先將被告犯行告知證人乙 ，才發生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之事，且被告本案犯行及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明顯為兩個事件而非同一。但證人乙 就此事之評價為「我在甲 國小六年級時測試甲 ，甲 國中時跟我說他被Z男摸，我跟甲 說那次是我摸的，但甲 不相信。(偵卷第13頁至第14頁)」亦即時序上是先發生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告訴人才告知證人乙 有遭被告觸摸陰蒂之事，且照證人乙 之說法，是告訴人誤將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誤會為被告有本案犯行。
　⒌綜合上述，告訴人、證人乙 ，就證人乙 曾經測試告訴人入睡後警覺心如何而觸摸告訴人一事，對於①發生的時間為何、②證人乙 觸摸告訴人之身體部位為何、③告訴人是否將證人乙 之測試誤會為被告有本案犯行、④是證人乙 先觸摸告訴人抑或是告訴人先向證人乙 反應被告犯行，其2人所述差異甚大，證人乙 此部分證據不足以作為本案之補強證據。
　㈣至於屏東縣政府保護性個案心理諮商接案表、屏東縣政府保護性個案心理諮商輔導個案紀錄、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摘要表、護理紀錄，有紀錄告訴人自110年4月起詳細的諮商、就診、住院紀錄。觀諸此部分紀錄可知，告訴人有面對家庭、學業、工作、感情等各種情況，壓力來源不一而足。而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本案犯行時間迄告訴人接受諮商、診斷、治療的時間約莫相隔16年之久，兩者之間因果關係可否證明，或著在此16年之間，告訴人之心理狀況有因為種種家庭、學業、工作、感情等因素影響，已屬不得而知。是否能藉此部分證據佐證告訴人上開指述情節之可信性，已非無疑義。
六、至檢察官、代理人另聲請對告訴人實施心理衡鑑，檢察官聲請傳喚輔導社工作證(本院卷第161頁)。就心理衡鑑部分，因目前卷內已經有告訴人詳細的諮商、就診、住院紀錄，就告訴人心理、精神狀況相關資料已屬齊備，且上開資料與本案待證事實之間，有如理由欄貳、五、㈣所述問題，故本院認為並無再對告訴人實施心理衡鑑之必要。而檢察官、代理人上述希望再調查的證據，都是希望有補強證據來支持告訴人之證述，惟綜合本案各項證據調查結果，就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證明已屬不足，仍存有合理懷疑如前述，在犯罪構成要件事實證明不足之狀況下，應無再調查有無其他補強證據之必要，故本院未予調查，併此敘明。 
七、綜合上述，因告訴人之證述前後歧異，且本案除告訴人之證述外，並無其他證明力夠強的補強證據足以佐證補強，檢察官之舉證不足以證明被告確實有於本案時地觸摸告訴人陰蒂之行為。公訴人遽論被告本案犯行，並非無疑，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說服本院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判例、判決意旨，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央鄉提起公訴，檢察官潘國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以齊
　　　　　　　　　                  法  官  吳品杰
　　　　　　　　　                  法  官  粘凱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李家維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Q000-A110104Z(姓名、年籍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謝信義律師
訴訟參與人  BQ000-A110104(姓名、年籍均詳卷)
代  理  人  陳家宜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
字第58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BQ000-A110104Z無罪。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
    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刑法第225
    條之罪，為性侵害犯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
    第2條定有明文。所謂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
    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
    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而被告BQ000-A1
    10104Z（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Z男）本案所犯是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所定性侵害犯罪，依法應就告訴人BQ000
    -A110104(民國85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 )及
    足以辨別甲 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遮蔽，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Z男與告訴人甲 之母BQ000-A110104B(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越南籍，下稱乙 )結婚後，於95年3
    月22日將告訴人甲 自越南接至臺灣定居，並由被告Z男收養
    告訴人甲 為養女。被告Z男於95年9月11日後不詳時間，於
    告訴人甲 放學回家後，在其位於屏東縣住處(地址詳卷)告
    訴人甲 房間內，基於乘機猥褻之犯意，利用告訴人甲 熟睡
    對外界事物無法正常感知，以手伸入告訴人甲 的內褲內撫
    摸陰蒂，而為猥褻行為1次。因認被告Z男涉犯刑法第225條
    第2項乘機猥褻罪，並因告訴人甲 於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人
    ，故被告Z男本案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
    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二、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謂
    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
    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
    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
    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
    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㈡告訴人之告
    訴，是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
    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
    00號判例意旨參照。㈢性侵案件之被害人證言雖非不能作為
    證據，但應有補強證據資以補強其證言。此之補強證據，必
    須係與被害人陳述被害之經過有關聯性，但與被害人證言不
    具同一性之別一證據，始具適格性。故如以其他證人資為補
    強被害人之證言者，即應就該證人之「證詞組合」分別其內
    容類型而為不同之評價，其被評定為與被害人之陳述具有同
    一性或重複性之「累積證據」（如轉述被害人陳述其被害經
    過之傳聞供述），即非適格之補強證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是以被告於偵訊之供述
    ，證人即告訴人甲 (下稱告訴人)於偵訊之證述，證人乙 於
    偵訊之證述，告訴人手繪之現場位置圖、性侵害案件通報表
    、屏東縣政府110年12月27日屏府社工字第11060433100號函
    暨函附屏東縣政府保護性個案心理諮商接案表為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與證人乙 結婚後，有於95年間收養告訴人
    為養女，三人同住於屏東縣住處，惟否認有乘機猥褻之行為
    ，辯稱：「我進到甲 房間都是為了教他功課，有時進房間
    時甲 已經在睡覺了，假設被子或衣服沒蓋好，我會幫他把
    棉被蓋好、衣服拉好，但我沒有起訴書寫的把手伸進甲 內
    褲撫摸甲 陰蒂的行為」。
五、經查：
　㈠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有明顯歧異、瑕疵
    ，實難遽採： 
　⒈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大約95年至96年間，我來臺灣半年
    後，當時我國小三年級，我來臺灣有重讀三年級，中午放學
    ，我在3樓房間睡覺等吃午餐，Z男在1樓煮飯，之後我聽到
    房門打開的聲音，我當時躺在床上睡覺被驚醒，我知道Z男
    走進來，我以為是來叫我吃飯，但他沒有叫我，我覺得奇怪
    ，沒有張開眼睛，我感覺Z男站在我床邊，之後Z男把手伸入
    我短袖上衣，當時我沒穿內衣，他直接摸在我胸部上，接著
    Z男把手往下伸到我內褲內用手指摸我的陰蒂，我很害怕不
    敢動，時間約有2分鐘左右，之後Z男沒有離開房間，我偷偷
    睜開眼睛看到Z男站在窗戶邊看外面，之後Z男才離開房間。
    (警卷第3頁至第4頁)」告訴人於偵訊時證稱：「我國小三年
    級時，中午放學Z男到我房間，那時我在睡覺，並沒有睜開
    眼睛，我感覺有人開門進來，然後Z男伸手進我內褲裡面摸
    我的陰蒂，約摸了2、3秒鐘，他的手就伸出來了，我稍微看
    了一下，我看到Z男站在我房間的窗邊。我不太記得Z男除了
    摸我下體外，有沒有摸我的胸部，我只記得他有摸我下體。
    (偵卷第25頁)」告訴人於審理時證稱：「我不記得是我國小
    三年級還是四年級時發生起訴書寫的這件事情，是我來臺灣
    一年以內就發生了，Z男除了摸我陰蒂1至2秒之外，沒有其
    他舉動，Z男沒有摸我胸部。(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頁、第
    156頁至第157頁)」
　⒉告訴人對於被告本案犯行之描述，關於被告在觸摸告訴人陰
    蒂之前，有無觸摸告訴人胸部一節，告訴人於警詢時稱被告
    是先摸其胸部，才摸其陰蒂；告訴人於偵訊時則稱忘記被告
    除摸其陰蒂外，有無摸其胸部；於審理時則明確表示被告只
    有摸陰蒂，沒有摸胸部，前後三次證述均不一致，證述已有
    瑕疵。另外，告訴人於警詢時稱犯行過程約有2分鐘，偵訊
    、審理時則稱約2、3秒，關於犯罪行為時間長短的形容亦有
    落差。
　⒊上開歧異之處，已非細微的細節遺忘或錯置，而是明顯的證
    述瑕疵，因此告訴人之證述是否可以採信，有所疑義。
　㈡告訴人、證人乙 就告訴人何時向證人乙 透漏曾被被告猥褻
    一事，其二人所述時間點並不一致：
　⒈告訴人於偵訊、審理時證稱：「事情發生那天我就告訴乙 了
    。(偵卷第26頁，本院卷第156頁)」
　⒉惟證人乙 於警詢時證稱：「我印象中甲 是在大概97年跟我
    說他被Z男侵害。(警卷第7頁)」證人乙 於偵訊時又證稱：
    「甲 讀國小這段時間沒有告訴過我他被Z男猥褻的事，甲 
    是讀國中時才跟我講Z男摸過他的下體。(偵卷第14頁)」
　⒊勾稽告訴人所述其來臺灣的時間為95年(本院卷第157頁)，再
    觀諸告訴人的小學學生學籍記錄表、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各1份(不得閱卷第139頁、第159頁)，告訴人是在95年3月22
    日被被告收養，在臺灣的入學時間是95年9月11日，95學年
    度為國小四年級、96學年度為國小五年級。
　⒋而告訴人稱其來臺灣後半年至一年以內，遭被告撫摸陰蒂(警
    卷第3頁，本院卷第156頁)，而事發當日告訴人就有向證人
    乙 陳述此事，則告訴人告訴證人乙 之時間應該約為95、96
    年間。而證人乙 卻稱是97年間(即告訴人五、六年級時)、
    告訴人讀國中時(即98至100學年度間)，不僅證人乙 前後兩
    次陳述時間點自相矛盾，且告訴人、證人乙 所述時間點亦
    有落差，落差幅度不小。
　⒌縱使先不論證人乙 上述證述瑕疵，證人乙 上開證述至多僅
    能證明告訴人曾經向證人乙 反應有遭被告撫摸陰蒂一事，
    非屬足夠強力之之補強證據。
　㈢告訴人、證人乙 就證人乙 曾於告訴人睡覺時觸摸告訴人以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描述差異甚大：
　⒈證人乙 於警詢時證稱：「有次中午，我看到甲 在睡午覺，
    我想測試他熟睡的程度，看他如果被摸會不會警醒，我就摸
    、拉甲 衣服，摸甲 肚臍下面，但是甲 都沒有反應，我就
    下去煮飯了，我後來跟甲 說我有摸他，但甲 一直覺得是Z
    男摸他，覺得我在為Z男卸責。(警卷第6頁至第7頁)」證人
    乙 於偵訊時證稱：「甲 讀國小六年級時，有一次我從公園
    回來，去三樓找甲 ，甲 房門沒關好，我進去看甲 在睡覺
    ，衣服有掀起來，我就摸甲 肚子，他沒反應，我就把甲 衣
    服拉下來，去摸他身體，但是甲 都沒反應，還是在睡覺，
    我就伸手到甲 褲子裡摸到他的陰毛，他還是沒反應。甲 讀
    國中時跟我說Z男摸過他下體，我認為甲 說的是我摸他的那
    次，我就跟甲 說那一次是我摸的，但是甲 不相信。(偵卷
    第13頁至第14頁)」
　⒉告訴人於審理時證稱：「我告訴乙 Z男摸我後的半年內，有
    一次乙 想確認我到底有無睡著，所以乙 有在我睡覺時進我
    房間，我從呼吸聲聽得出來是乙 進來，因為Z男是老人，呼
    吸聲很明顯可以區分，因為是乙 進來，我沒有睜開眼睛，
    乙 有摸我胸部，也有把手伸到我褲子裡面，就是內褲跟外
    褲中間，但並沒有摸到陰毛跟陰蒂。(本院卷第155頁、第15
    7頁至第158頁)」
　⒊告訴人、證人乙 均稱曾有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睡著後警覺心
    一事，惟告訴人所述此事發生時間推算約莫為96年左右，而
    證人乙 卻稱此事發生在告訴人國小六年級時(即97、98年間
    )，時間點顯有落差。關於證人乙 測試時，觸碰告訴人身體
    何部位，告訴人稱是胸部、把手伸入外褲、內褲之間，沒有
    碰到陰毛；但是證人乙 卻稱是摸肚子、肚臍以下、摸陰毛
    ，其2人所述身體部位亦不相符。
　⒋關於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告訴人將此事評價為「
    告訴人將被告本案犯行告訴證人乙 後，證人乙 事後實驗告
    訴人警覺心。(本院卷第156頁)」亦即告訴人先將被告犯行
    告知證人乙 ，才發生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之事，且被告本案
    犯行及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明顯為兩個事件而非同
    一。但證人乙 就此事之評價為「我在甲 國小六年級時測試
    甲 ，甲 國中時跟我說他被Z男摸，我跟甲 說那次是我摸的
    ，但甲 不相信。(偵卷第13頁至第14頁)」亦即時序上是先
    發生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告訴人才告知證人乙 
    有遭被告觸摸陰蒂之事，且照證人乙 之說法，是告訴人誤
    將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誤會為被告有本案犯行。
　⒌綜合上述，告訴人、證人乙 ，就證人乙 曾經測試告訴人入
    睡後警覺心如何而觸摸告訴人一事，對於①發生的時間為何
    、②證人乙 觸摸告訴人之身體部位為何、③告訴人是否將證
    人乙 之測試誤會為被告有本案犯行、④是證人乙 先觸摸告
    訴人抑或是告訴人先向證人乙 反應被告犯行，其2人所述差
    異甚大，證人乙 此部分證據不足以作為本案之補強證據。
　㈣至於屏東縣政府保護性個案心理諮商接案表、屏東縣政府保
    護性個案心理諮商輔導個案紀錄、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高雄
    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摘要表、護理紀錄
    ，有紀錄告訴人自110年4月起詳細的諮商、就診、住院紀錄
    。觀諸此部分紀錄可知，告訴人有面對家庭、學業、工作、
    感情等各種情況，壓力來源不一而足。而公訴意旨所指被告
    本案犯行時間迄告訴人接受諮商、診斷、治療的時間約莫相
    隔16年之久，兩者之間因果關係可否證明，或著在此16年之
    間，告訴人之心理狀況有因為種種家庭、學業、工作、感情
    等因素影響，已屬不得而知。是否能藉此部分證據佐證告訴
    人上開指述情節之可信性，已非無疑義。
六、至檢察官、代理人另聲請對告訴人實施心理衡鑑，檢察官聲
    請傳喚輔導社工作證(本院卷第161頁)。就心理衡鑑部分，
    因目前卷內已經有告訴人詳細的諮商、就診、住院紀錄，就
    告訴人心理、精神狀況相關資料已屬齊備，且上開資料與本
    案待證事實之間，有如理由欄貳、五、㈣所述問題，故本院
    認為並無再對告訴人實施心理衡鑑之必要。而檢察官、代理
    人上述希望再調查的證據，都是希望有補強證據來支持告訴
    人之證述，惟綜合本案各項證據調查結果，就犯罪構成要件
    事實的證明已屬不足，仍存有合理懷疑如前述，在犯罪構成
    要件事實證明不足之狀況下，應無再調查有無其他補強證據
    之必要，故本院未予調查，併此敘明。 
七、綜合上述，因告訴人之證述前後歧異，且本案除告訴人之證
    述外，並無其他證明力夠強的補強證據足以佐證補強，檢察
    官之舉證不足以證明被告確實有於本案時地觸摸告訴人陰蒂
    之行為。公訴人遽論被告本案犯行，並非無疑，仍有合理之
    懷疑存在，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說服本院對被
    告形成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判例、判決意旨，自應為其無
    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央鄉提起公訴，檢察官潘國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以齊
　　　　　　　　　                  法  官  吳品杰
　　　　　　　　　                  法  官  粘凱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李家維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BQ000-A110104Z(姓名、年籍均詳卷)
選任辯護人  謝信義律師
訴訟參與人  BQ000-A110104(姓名、年籍均詳卷)
代  理  人  陳家宜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583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BQ000-A110104Z無罪。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刑法第225條之罪，為性侵害犯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第2條定有明文。所謂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而被告BQ000-A110104Z（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Z男）本案所犯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所定性侵害犯罪，依法應就告訴人BQ000-A110104(民國85年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 )及足以辨別甲 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遮蔽，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Z男與告訴人甲 之母BQ000-A110104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越南籍，下稱乙 )結婚後，於95年3月22日將告訴人甲 自越南接至臺灣定居，並由被告Z男收養告訴人甲 為養女。被告Z男於95年9月11日後不詳時間，於告訴人甲 放學回家後，在其位於屏東縣住處(地址詳卷)告訴人甲 房間內，基於乘機猥褻之犯意，利用告訴人甲 熟睡對外界事物無法正常感知，以手伸入告訴人甲 的內褲內撫摸陰蒂，而為猥褻行為1次。因認被告Z男涉犯刑法第225條第2項乘機猥褻罪，並因告訴人甲 於案發時為未滿18歲之人，故被告Z男本案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二、㈠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㈡告訴人之告訴，是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例意旨參照。㈢性侵案件之被害人證言雖非不能作為證據，但應有補強證據資以補強其證言。此之補強證據，必須係與被害人陳述被害之經過有關聯性，但與被害人證言不具同一性之別一證據，始具適格性。故如以其他證人資為補強被害人之證言者，即應就該證人之「證詞組合」分別其內容類型而為不同之評價，其被評定為與被害人之陳述具有同一性或重複性之「累積證據」（如轉述被害人陳述其被害經過之傳聞供述），即非適格之補強證據。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是以被告於偵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甲 (下稱告訴人)於偵訊之證述，證人乙 於偵訊之證述，告訴人手繪之現場位置圖、性侵害案件通報表、屏東縣政府110年12月27日屏府社工字第11060433100號函暨函附屏東縣政府保護性個案心理諮商接案表為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與證人乙 結婚後，有於95年間收養告訴人為養女，三人同住於屏東縣住處，惟否認有乘機猥褻之行為，辯稱：「我進到甲 房間都是為了教他功課，有時進房間時甲 已經在睡覺了，假設被子或衣服沒蓋好，我會幫他把棉被蓋好、衣服拉好，但我沒有起訴書寫的把手伸進甲 內褲撫摸甲 陰蒂的行為」。
五、經查：
　㈠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有明顯歧異、瑕疵，實難遽採： 
　⒈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大約95年至96年間，我來臺灣半年後，當時我國小三年級，我來臺灣有重讀三年級，中午放學，我在3樓房間睡覺等吃午餐，Z男在1樓煮飯，之後我聽到房門打開的聲音，我當時躺在床上睡覺被驚醒，我知道Z男走進來，我以為是來叫我吃飯，但他沒有叫我，我覺得奇怪，沒有張開眼睛，我感覺Z男站在我床邊，之後Z男把手伸入我短袖上衣，當時我沒穿內衣，他直接摸在我胸部上，接著Z男把手往下伸到我內褲內用手指摸我的陰蒂，我很害怕不敢動，時間約有2分鐘左右，之後Z男沒有離開房間，我偷偷睜開眼睛看到Z男站在窗戶邊看外面，之後Z男才離開房間。(警卷第3頁至第4頁)」告訴人於偵訊時證稱：「我國小三年級時，中午放學Z男到我房間，那時我在睡覺，並沒有睜開眼睛，我感覺有人開門進來，然後Z男伸手進我內褲裡面摸我的陰蒂，約摸了2、3秒鐘，他的手就伸出來了，我稍微看了一下，我看到Z男站在我房間的窗邊。我不太記得Z男除了摸我下體外，有沒有摸我的胸部，我只記得他有摸我下體。(偵卷第25頁)」告訴人於審理時證稱：「我不記得是我國小三年級還是四年級時發生起訴書寫的這件事情，是我來臺灣一年以內就發生了，Z男除了摸我陰蒂1至2秒之外，沒有其他舉動，Z男沒有摸我胸部。(本院卷第147頁至第148頁、第156頁至第157頁)」
　⒉告訴人對於被告本案犯行之描述，關於被告在觸摸告訴人陰蒂之前，有無觸摸告訴人胸部一節，告訴人於警詢時稱被告是先摸其胸部，才摸其陰蒂；告訴人於偵訊時則稱忘記被告除摸其陰蒂外，有無摸其胸部；於審理時則明確表示被告只有摸陰蒂，沒有摸胸部，前後三次證述均不一致，證述已有瑕疵。另外，告訴人於警詢時稱犯行過程約有2分鐘，偵訊、審理時則稱約2、3秒，關於犯罪行為時間長短的形容亦有落差。
　⒊上開歧異之處，已非細微的細節遺忘或錯置，而是明顯的證述瑕疵，因此告訴人之證述是否可以採信，有所疑義。
　㈡告訴人、證人乙 就告訴人何時向證人乙 透漏曾被被告猥褻一事，其二人所述時間點並不一致：
　⒈告訴人於偵訊、審理時證稱：「事情發生那天我就告訴乙 了。(偵卷第26頁，本院卷第156頁)」
　⒉惟證人乙 於警詢時證稱：「我印象中甲 是在大概97年跟我說他被Z男侵害。(警卷第7頁)」證人乙 於偵訊時又證稱：「甲 讀國小這段時間沒有告訴過我他被Z男猥褻的事，甲 是讀國中時才跟我講Z男摸過他的下體。(偵卷第14頁)」
　⒊勾稽告訴人所述其來臺灣的時間為95年(本院卷第157頁)，再觀諸告訴人的小學學生學籍記錄表、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各1份(不得閱卷第139頁、第159頁)，告訴人是在95年3月22日被被告收養，在臺灣的入學時間是95年9月11日，95學年度為國小四年級、96學年度為國小五年級。
　⒋而告訴人稱其來臺灣後半年至一年以內，遭被告撫摸陰蒂(警卷第3頁，本院卷第156頁)，而事發當日告訴人就有向證人乙 陳述此事，則告訴人告訴證人乙 之時間應該約為95、96年間。而證人乙 卻稱是97年間(即告訴人五、六年級時)、告訴人讀國中時(即98至100學年度間)，不僅證人乙 前後兩次陳述時間點自相矛盾，且告訴人、證人乙 所述時間點亦有落差，落差幅度不小。
　⒌縱使先不論證人乙 上述證述瑕疵，證人乙 上開證述至多僅能證明告訴人曾經向證人乙 反應有遭被告撫摸陰蒂一事，非屬足夠強力之之補強證據。
　㈢告訴人、證人乙 就證人乙 曾於告訴人睡覺時觸摸告訴人以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描述差異甚大：
　⒈證人乙 於警詢時證稱：「有次中午，我看到甲 在睡午覺，我想測試他熟睡的程度，看他如果被摸會不會警醒，我就摸、拉甲 衣服，摸甲 肚臍下面，但是甲 都沒有反應，我就下去煮飯了，我後來跟甲 說我有摸他，但甲 一直覺得是Z男摸他，覺得我在為Z男卸責。(警卷第6頁至第7頁)」證人乙 於偵訊時證稱：「甲 讀國小六年級時，有一次我從公園回來，去三樓找甲 ，甲 房門沒關好，我進去看甲 在睡覺，衣服有掀起來，我就摸甲 肚子，他沒反應，我就把甲 衣服拉下來，去摸他身體，但是甲 都沒反應，還是在睡覺，我就伸手到甲 褲子裡摸到他的陰毛，他還是沒反應。甲 讀國中時跟我說Z男摸過他下體，我認為甲 說的是我摸他的那次，我就跟甲 說那一次是我摸的，但是甲 不相信。(偵卷第13頁至第14頁)」
　⒉告訴人於審理時證稱：「我告訴乙 Z男摸我後的半年內，有一次乙 想確認我到底有無睡著，所以乙 有在我睡覺時進我房間，我從呼吸聲聽得出來是乙 進來，因為Z男是老人，呼吸聲很明顯可以區分，因為是乙 進來，我沒有睜開眼睛，乙 有摸我胸部，也有把手伸到我褲子裡面，就是內褲跟外褲中間，但並沒有摸到陰毛跟陰蒂。(本院卷第155頁、第157頁至第158頁)」
　⒊告訴人、證人乙 均稱曾有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睡著後警覺心一事，惟告訴人所述此事發生時間推算約莫為96年左右，而證人乙 卻稱此事發生在告訴人國小六年級時(即97、98年間)，時間點顯有落差。關於證人乙 測試時，觸碰告訴人身體何部位，告訴人稱是胸部、把手伸入外褲、內褲之間，沒有碰到陰毛；但是證人乙 卻稱是摸肚子、肚臍以下、摸陰毛，其2人所述身體部位亦不相符。
　⒋關於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告訴人將此事評價為「告訴人將被告本案犯行告訴證人乙 後，證人乙 事後實驗告訴人警覺心。(本院卷第156頁)」亦即告訴人先將被告犯行告知證人乙 ，才發生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之事，且被告本案犯行及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明顯為兩個事件而非同一。但證人乙 就此事之評價為「我在甲 國小六年級時測試甲 ，甲 國中時跟我說他被Z男摸，我跟甲 說那次是我摸的，但甲 不相信。(偵卷第13頁至第14頁)」亦即時序上是先發生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告訴人才告知證人乙 有遭被告觸摸陰蒂之事，且照證人乙 之說法，是告訴人誤將證人乙 測試告訴人警覺心一事誤會為被告有本案犯行。
　⒌綜合上述，告訴人、證人乙 ，就證人乙 曾經測試告訴人入睡後警覺心如何而觸摸告訴人一事，對於①發生的時間為何、②證人乙 觸摸告訴人之身體部位為何、③告訴人是否將證人乙 之測試誤會為被告有本案犯行、④是證人乙 先觸摸告訴人抑或是告訴人先向證人乙 反應被告犯行，其2人所述差異甚大，證人乙 此部分證據不足以作為本案之補強證據。
　㈣至於屏東縣政府保護性個案心理諮商接案表、屏東縣政府保護性個案心理諮商輔導個案紀錄、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病歷摘要表、護理紀錄，有紀錄告訴人自110年4月起詳細的諮商、就診、住院紀錄。觀諸此部分紀錄可知，告訴人有面對家庭、學業、工作、感情等各種情況，壓力來源不一而足。而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本案犯行時間迄告訴人接受諮商、診斷、治療的時間約莫相隔16年之久，兩者之間因果關係可否證明，或著在此16年之間，告訴人之心理狀況有因為種種家庭、學業、工作、感情等因素影響，已屬不得而知。是否能藉此部分證據佐證告訴人上開指述情節之可信性，已非無疑義。
六、至檢察官、代理人另聲請對告訴人實施心理衡鑑，檢察官聲請傳喚輔導社工作證(本院卷第161頁)。就心理衡鑑部分，因目前卷內已經有告訴人詳細的諮商、就診、住院紀錄，就告訴人心理、精神狀況相關資料已屬齊備，且上開資料與本案待證事實之間，有如理由欄貳、五、㈣所述問題，故本院認為並無再對告訴人實施心理衡鑑之必要。而檢察官、代理人上述希望再調查的證據，都是希望有補強證據來支持告訴人之證述，惟綜合本案各項證據調查結果，就犯罪構成要件事實的證明已屬不足，仍存有合理懷疑如前述，在犯罪構成要件事實證明不足之狀況下，應無再調查有無其他補強證據之必要，故本院未予調查，併此敘明。 
七、綜合上述，因告訴人之證述前後歧異，且本案除告訴人之證述外，並無其他證明力夠強的補強證據足以佐證補強，檢察官之舉證不足以證明被告確實有於本案時地觸摸告訴人陰蒂之行為。公訴人遽論被告本案犯行，並非無疑，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說服本院對被告形成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判例、判決意旨，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央鄉提起公訴，檢察官潘國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以齊
　　　　　　　　　                  法  官  吳品杰
　　　　　　　　　                  法  官  粘凱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書記官  李家維


